附件1:

忻州市支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
（2026年度）
一、支持粮油生产

（一）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中央财政资金对已确权颁证的拥有承包权的耕地（六不补除外），每亩补贴67元。省级财政资金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清种大豆（黄豆、黑豆）、种植油料作物给予支持，各县（市、区）根据下达资金制定具体标准和实施办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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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种业振兴。市级财政资金对新认定的国家制种大县、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省级良种繁育基地县、省级良种繁育基地，分别奖补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对在忻（或驻忻）育种企业、单位新培育的通过国家级、省级审定（登记、认定）的农作物品种，每个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对引进推广适宜当地种植的谷子新品种（近3年获得登记）5个以上、本年度推广面积1万亩以上的合作社或企业等主体奖补5万元。

（三）支持玉米单产提升。鼓励各县（市、区）申报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玉米滴灌精准调控系统田间工程设施。每县实施面积5万亩以上，每亩中央资金补助300元。

（四）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14万亩，其中：忻府区1.5万亩、定襄县2万亩、原平市0.5万亩、五台县0.5万亩、代县0.5万亩、繁峙县1.5万亩、静乐县1.5万亩、神池县0.5万亩、五寨县0.5万亩、岢岚县2万亩、河曲县0.5万亩、偏关县2.5万亩。对承担任务的主体每亩补贴300元，其中：中央150元、省级50元、市级30元、县级70元。

二、支持蔬菜生产

（五）支持蔬菜集约化育苗。大力推广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对采用穴盘育苗技术，育苗场所相对集中，育苗床面积不低于3000m²，本年度蔬菜供苗量在500万株以上，其中穴盘育苗量在300万株以上的蔬菜集约化育苗主体，市级财政资金一次性奖补10万元。

（六）支持蔬菜与粮食作物复播种植。大力推广复播种植技术，鼓励支持蔬菜与粮食作物复播种植，对本年度集中连片复播种植蔬菜面积在3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市级财政资金一次性奖补3万元。

（七）支持设施蔬菜日光温室越冬茬种植。支持开展设施蔬菜优良品种越冬茬反季节种植，对本年度单个园区内日光温室种植越冬茬反季节蔬菜总面积达50亩以上的园区种植经营主体，市级财政资金一次性奖补10万元。

（八）支持当地特色露地蔬菜种植。鼓励支持各县发展地域特色露地蔬菜种植，对县域内露地种植的单品蔬菜，单个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到100—500亩（含100亩）的种植经营主体，市财政按200元/亩进行奖补；单个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到500亩以上（含500亩）的种植经营主体，市财政奖补15万元。

三、支持畜牧生产

（九）支持养殖经营主体贷款贴息

对在我市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合法金融机构）贷款用于肉牛、奶牛、肉羊生产经营相关活动的经营主体给予贷款贴息。支持条件：肉牛存栏量在50头以上，奶牛存栏量在100头以上，肉羊存栏量在200只以上；贷款时间为2026年1月1日—12月31日存续和新增贷款，市级财政资金按贷款年利率1%贴息。
（十）支持畜牧保险政策

在原有中央政策性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中央政策性奶牛保险，忻州市地方特色肉羊保险的基础上，为保障生鲜乳保供稳价，2026年在忻府区、繁峙县、河曲县开展生鲜乳价格保险，依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促进肉牛奶牛生产稳定发展的通知》（晋农发〔2024〕155号），争取省级财政奖补。
（十一）支持棚圈设施建设

1.对新建年出栏能力达100头、圈舍1000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化育肥牛场，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每场15万元的圈舍建设补贴。

2.对新建年出栏能力达1000只、圈舍1000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化育肥羊场，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每场10万元的圈舍建设补贴。

（十二）支持饲草生产供应

1.对能够为养殖户年提供干草0.5万吨—1万吨的秸秆饲草收储主体，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对能够为养殖户年提供干草1万吨以上的秸秆饲草收储主体，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

2.对新建规模在500立方米以上的青贮窖，市级财政资金给予150元/m³的建设补贴，每个主体最高补贴15万元，每个县（市、区）、五台山风景区最多支持两家企业。

（十三）支持疫病防控和粪污资源化利用

1.争取到省级资金680万元，支持畜禽养殖场实施畜禽粪污提档升级项目。

2.对新认定为省级以上无疫小区和疫病净化场的养殖场，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15万元。

（十四）支持良种繁育

1.鼓励使用优良品种肉牛冻精改良本地母牛。企业每冷配一头母牛，市级财政资金给予80元的奖补。

2.对在全国畜禽种业统计调查系统中备案且《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种羊场，新引进的优种母羊、纯种公羊，分别按照200元/只、2000元/只的标准，由市级财政资金给予补贴。

3.支持种羊场和种公羊站（点）开展人工授精服务，对建成并正常运行的人工授精站（点），市级财政资金一次性给予5万元补贴。

（十五）支持养殖基地建设
对饲养量达到500头—1000头的肉牛养殖企业，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对饲养量达到1000头—2000头的肉牛养殖企业，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饲养量达到200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企业，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

（十六）支持生猪屠宰企业升级改造

对2026年通过省级《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验收的新建及改扩建生猪屠宰企业，市级财政资金一次性奖补20万元，鼓励各县（市、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支持。
（十七）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专业设施建设

鼓励县级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厂或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点，新建县级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厂，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在辐射县新建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点，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

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十八）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提升效益。对2026年首次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财政资金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十九）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牵头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引导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利益共同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对新认定的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积极争取省级奖补资金；对新认定的市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

（二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在计息期内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贷款，积极争取省级贴息资金；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财政资金按贷款年利率1%贴息，每户企业年贴息额不超过30万元（同一企业在相同计息期内省、市贴息政策同一笔贷款不重复享受）。

（二十一）支持高学历人才到龙头企业工作。对在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连续工作满5年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全日制博士生、硕士生，积极争取省级补助资金。对引进到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工作，并签订不少于5年以上用人合同的国家“双一流大学及学科”或世界排名前200所高校的人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每人每年2万元生活补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每人每年1万元生活补贴，享受期三年。
（二十二）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对2026年度内新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少于2000户）进行产地农产品初加工的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扶持，扶持资金不低于100万元。

（二十三）支持农产品品牌建设。新认定为“有机产品”“绿色食品”的认证企业及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采取以奖代补形式给予资金扶持，一个基地新认证1个产品的奖补2万元；2个产品的奖补2.4万元；3个及以上产品的，每增加一个产品增补0.2万元。对新创建的“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或“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市级财政资金每个基地奖补20万元；对新获得国家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的主体，市级财政资金对每个产品奖补20万元；对新创建的国家级、省级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市级财政资金分别奖补20万元、10万元；对新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的主体，市级财政资金一次性奖补10万元；对新认定为“中国良好农业规范”“名特优新农产品”“特质农品”“圳品”“有机旱作·晋品”的主体，市级财政资金每个一次性奖补3万元。
（二十四）支持农产品销售。鼓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农业、商务、发改部门组织的国内国际重大展会，市级财政资金对确定参展的生产经营主体进行奖补，展会在省内举办的，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每次奖补0.2万元；在省外举办的，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每次奖补0.5万元。有条件的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参展企业一定补助。支持线下展销，鼓励企业经营门店命名为“‘忻州杂粮’区域公用品牌店”，门头样式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统一设计参考样式。省内门店更换一个门头，市级财政资金每个补贴0.5万元；省外门店更换一个门头，市级财政资金每个补贴1万元。
（二十五）支持自行开展食用农产品定性检测、落实产品可追溯机制。对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的企业或专业合作社，自行开展食用农产品定性检测、落实产品可追溯机制的给予奖补。申请奖补的企业或专业合作社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2.上市产品逐批采用胶体金检测法快速检测、附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并确保检测结果与合格证信息同步可查可溯源。3.每年快检开展记录200批次以上。验收合格后，市财政一次性奖补2万元。
（二十六）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民宿、休闲康养等项目，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2026年度入选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的县（市、区），市级财政资金给予被认定县（市、区）一次性奖补50万元，用于发展当地休闲农业；对2026年度认定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西省美丽休闲乡村”的村，市级财政资金分别给予被认定村一次性奖补10万元、5万元。

五、支持黄酒产业发展

（二十七）高标准打造原料基地。鼓励市域内黄酒企业发展订单农业，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按照“标准化、规模化、良种化、机械化”要求，高质量建设一批优质黍米基地。市政府重点支持代县、繁峙县、河曲县、偏关县分别建设1万亩的优质黍米基地，市级财政资金每亩奖补50元。

（二十八）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充分挖掘与开发代州黄酒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产品研发、品牌宣传、市场营销上突出历史元素和文化特色。对新获得“中华老字号”“三晋老字号”认定的黄酒企业，市级财政资金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10万元。对新获得“山西精品”认定的黄酒企业，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

六、支持企业线上销售

（二十九）支持线上销售奖励。鼓励本地（经营）企业在电商平台开设网络店铺，通过店铺运营、网络投流、营销策划等加大“忻州名特优农产品”营销力度，对网络销售“忻州名特优农产品”单数达3万单及以上的企业主体，给予每单1元的补助，每个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15万元。（已享受省级农产品上行快件补助政策的不再重复支持）

（三十）支持直播电商发展。鼓励企业开展直播电商业务，持续推广“忻州名特优农产品”。对企业与知名直播电商机构合作，邀请专业直播团队开展直播带货活动或企业自主组织专场带货活动的（活动期不超过7日），且专场直播带货“忻州名特优农产品”销售额超过企业上一年度同期销售额50%以上，按照直播带货活动中“忻州名特优农产品”销售额的3%给予3—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可享受最多不超过2次奖励。

（三十一）支持电商平台建设补助。对本地（经营）企业建设或升级自有的合规电商平台，对平台正常运营且入驻合作主营“忻州名特优农产品”销售主体不少于500户的，按照年度平台建设投入（包括技术开发、服务器租赁、安全防护等）实际投入的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25万元。

七、支持农业机械及设施装备建设

（三十二）支持区域性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建设。加强区域性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建设，提升农机应急防灾减灾能力。依托农机合作社、机械化家庭农场、农业作业服务公司、农机作业服务联合体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全市建设一批平战结合、指挥高效的区域性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对2026年首次认定的市级区域性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市级财政资金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元。

（三十三）支持优质杂粮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杂粮绿色高质高效机械化集成技术应用，提升杂粮综合机械化水平。对2026年实施市级优质杂粮全程机械化作业项目的农机作业主体，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每亩80元的一次性补助。

（三十四）支持农机深松（深翻）整地作业。以改善耕地质量、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推进农机深松（深翻）整地技术推广应用和机械化农业快速发展。对2026年实施市级农机深松（深翻）整地作业项目的农机作业主体，市级财政资金给予每亩30元的一次性补助。

（三十五）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两年及以上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结合实际需求新建机械冷库（含高温库和低温库）、预冷库、气调库等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奖补标准参照《2025年山西省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奖补目录》分类分档定额奖补，单个主体奖补规模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十六）支持发展智慧农业。鼓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根据种养殖品种和生产条件的实际需求，集成应用适宜的信息技术装备，因地制宜建设智慧农（牧、渔）场。对新购置并实际应用实现生产管理智能化、精准化的信息装备与技术，按相关新增投入总额的30%给予奖补，每个主体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上述奖补政策中，涉及中央、省级的政策，按其规定执行。如遇中央、省调整奖补标准，市级将适时对上述补贴政策进行动态调整。鼓励各县（市、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制定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

